
 

廣播/電視無線電臺工程評鑑複評表 
電臺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 
負 責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評鑑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

評鑑項目 配分 評分 評  分  標  準 

工
程
設
施
３
６
％ 

發射設備 11  
發射機（含激勵器）具備援功能可作主備機切換發射，或抽換功率模 

組時不致停播者；最高得 11分。 

發射機房相關設施 7  
□空間配置 □空調 □監測設備 □配線 □設備上架□維護□故障警

示；未具備或不良者每項扣 1分。 

天線、鐵塔及接地線

保養維護 7  
□天線鐵塔維護保養 □鐵塔傾斜情形□避雷針 □警示燈□附掛物牢

固  □安全防護措施  □接地線施作維護；未具備或不良者每項扣 1分。 

備用電源 11  
□具發射機房備用電源且測試運轉正常，否則扣 5分。 

□通風設備  □噪音隔離  □安全警示；未具備或不良者每項扣 2分。  

傳
輸
品
質
３
６
％ 

中心頻率 必要項目 □未符合附表一者，喪失參評資格。（依電信監理人員檢驗紀錄表） 

輸出功率 必要項目 □未符合附表一者，喪失參評資格。（依電信監理人員檢驗紀錄表） 

雜音度 5  □未符合附表一者，扣 5分。（依電信監理人員檢驗紀錄表） 

諧波及混附發射電

場強度 
5  □未符合附表一者，扣 5分。（依電信監理人員檢驗紀錄表） 

頻率響應特性 5  □未符合附表一者，扣 5分。（依電信監理人員檢驗紀錄表） 

失真度 5  □未符合附表一者，扣 5分。（依電信監理人員檢驗紀錄表） 

監控及警示系統 4  □未具監控系統者扣 2分； □未具警示系統者扣 2分。 

系統例行檢測及維

運紀錄 12  

□ 無系統例行檢測(至少半年一次)者扣 2分。 

□ 工作日誌未具備者(至少一年)扣 2分。 

□ 發射機設備維運紀錄未具備者(至少一年)扣 2分。 

□ 發電機保養維護紀錄未具備者(至少一年)扣 2分。 

□ 故障修護紀錄未具備者(至少一年)扣 2分。 

□ 測試儀器及校正紀錄未具備者扣 2分。 

８
％ 

監
理
業
務 

工程主管設置情形 3  □未按規定設置者扣 3分。    

違規情形 3  □頻率 □電功率 □發射地點 □發射機；有任一項違規者扣 3分。 

證照換發繳費情形 2  □按時換照 □繳交頻率使用費；有任一項未辦理者扣 2分。    

２
０
％ 

綜
合
評
分 

工程管理、工程人員

培訓、環境管理、優

良事蹟、單位重視評

鑑程度、其他…等。 20 

 1.機房整體設計與維護，新技術之引進或自行研發。 

2.培訓計畫與執行成果。 

3.環境整潔與安全。 

4.具體優良工程事蹟或貢獻。 

5.主管重視程度與準備情形。 

6.其他。 

評 鑑 總 分 100  總評  

評鑑委員：              

附件 1-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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